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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上 提 呈 的 決 議 案
票 數（%）

總 票 數
贊 成 反 對

(B) 重選鄭永耀先生為執行董事。 626,979,963
(91.50%)

58,279,461
(8.50%)

685,259,424

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C) 重選何燕生先生為執行董事。 617,618,143
(90.13%)

67,641,281
(9.87%)

685,259,424

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D) 重選莫湛雄先生為執行董事。 626,979,963
(91.50%)

58,279,461
(8.50%)

685,259,424

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E) 授權董事會釐訂各董事酬金。 682,962,924
(99.66%)

2,296,500
(0.34%)

685,259,424

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4. 續聘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訂其酬
金。

683,019,124
(99.73%)

1,849,800
(0.27%)

684,868,924

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5. (A) 通告第5A項普通決議案所載，
授 予 董 事 無 條 件 授 權，以 配
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股份。

441,071,467
(64.37%)

244,187,957
(35.63%)

685,259,424

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B) 通告第5B項普通決議案所載，
授予董事無條件授權，以購回
本公司股份。

684,677,424
(99.92%)

582,000
(0.08%)

685,259,424

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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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通告第5C項普通決議案所載，
擴大根據上文第5A項決議案
授予董事發行股份之一般授
權，加入根據上文第5B項決議
案授出之一般授權購回之股
份面值。

443,312,228
(64.73%)

241,556,696
(35.27%)

684,868,924

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投票贊成或反對會上各項決議案之股份總
數為844,739,046股，即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全部已發行股本。概無股份
賦予股東權利就股東週年大會␛

賦む通案獲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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